附件
社会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单位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1
	Su**gz@qq.com
	建议第四章第十一条（四）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场项目“1.项目申报单位为机器人整机企业”删除该条款或修改为“1.项目申报单位为机器人整机、模型、或数据等产业链企业”。理由：当前除了机器人整机企业在建设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场，机器人产业链的其他企业也投入巨大资金建设数据采集工厂，在具身智能数据总量缺口巨大，且技术路径没有收敛的情况下，应该鼓励相关有能力的企业建设数据采集工厂。
	部分采纳
	申报条件修改为“1.项目申报单位为工业企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在0610-4690之间，且属于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技改政策支持的对象首先为工业企业，若是属于工业企业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开展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工作可以申报该项目。

	2
	37**68@qq.com
	第四章申报条件，第十一条专项申报条件中：拓展机器人生产规模和应用场景项目要求“拓展机器人生产规模项目应为电机、减速器、传感器、芯片、灵巧手等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以及机器人本体企业；”该条件建议放宽行业门类限制，以企业实际经营资质为准，具体可修改为：“凡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电机、减速器、传感器、芯片、灵巧手等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及机器人本体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等相关内容，且具备实际生产或研发能力，即符合项目支持方向。”
具体理由与支撑依据：
1、企业行业归属与实际业务脱节普遍存在
许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在工商注册时，出于历史原因或经营范围覆盖较广，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不属于可能属于“批发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服务业”等，但其实际主营业务和核心竞争力正是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或本体的研发与生产。若强制要求行业类别为“制造业”，会将一批具备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排除在外。
2、鼓励跨界融合与新兴主体参与
当前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不少汽车零部件企业、精密仪器企业、电子设备企业甚至家电企业，基于自身技术积累已拓展进入机器人电机、减速器、灵巧手等领域。这些企业原有行业类别并非“机器人制造”，但其生产线与技术能力完全符合项目要求。以“营业范围”作为认定标准，更能适应产业交叉融合的现实。
3、与国家及地方现行做法一致
近年来多地政府（如深圳、上海、北京）在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产业项目申报中，已逐步淡化行业类别限制，转而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主营业务说明+产品/样品或订单证明作为资格认定的主要依据。例如，《深圳市关于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对“具备核心零部件量产能力的企业”予以支持，未强制要求行业代码。
	解释说明
	《深圳市关于加力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若干措施》（深府办规〔2026〕1号，简称《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对象为工业企业。本规程为《若干措施》配套政策，相关条款内容和支持对象须与上位法保持一致。

	3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意见：一、扩大智能工厂认定范围。建议将原文“打造5G工厂、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修订为：打造5G工厂、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四级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二、降低技改投资准入门槛。建议将智能制造项目技术改造投资额门槛由500万元及以上下调至300万元及以上。三、实行分档差异化资助标准。建议将原固定资助比例优化为分档资助，兼顾普惠性与引导性：项目审定总投资300万元（含）—500万元：按不超过15%予以资助；项目审定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按不超过20%予以资助；单个项目资助上限保持1000万元不变。
原因：1.通过扩大认定范围，与我市智能制造分级评价体系全面衔接，覆盖更多优质标杆项目，提升政策适配性。2.降低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申报门槛，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技改升级的积极性。
	解释说明
	本规程为《深圳市关于加力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若干措施》（深府办规〔2026〕1号）配套政策，相关条款内容须与上位法保持一致。


[bookmark: _GoBack]注：本操作规程后续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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